
附件 9.1 内乡县非煤矿山应急指挥部单位成员及职责

（1）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指挥和协调非煤矿山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全县非煤矿山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协助县领导做好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

作；负责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收集、汇总、研判、上报和通报；负责建

立现场协调联络机制，组织协调各现场抢险处置小组承担相应职责。配合开展新

闻宣传工作；承担县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等。

（2）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指挥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参加事

故抢险和人员搜救等工作。

（3）县公安局：负责组织、指导事发地现场警戒、道路交通管制、人员抢

救、疏散和撤离等工作；确定事故伤亡人数和人员姓名、身份；负责有关责任人

监护及追捕；依法参与有关事故调查处理。

（4）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医疗卫生救

援工作，调配医务人员到现场及时医治救助伤员，协调医疗专家和医院对危重伤

员进行会诊、转运等；做好事发地卫生防疫工作；做好受灾群众的医疗保障和心

理疏导等工作。

（5）县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协调信息发布、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调控工

作；及时组织和协调有关方面开展对外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批驳谣言的工作；

负责协调互联网的监控、管理及网上舆论引导工作；协调指导召开新闻发布会和

新闻媒体服务工作。

（6）县民政局：负责遇难人员的处置工作。

（7）县科技和工信局：负责组织协调县各电信企业承担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优先保障现场抢险指挥部、抢险救援现场的指挥通信畅通。

（8）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解决受损道路抢修，保持道路畅通；协调重

要人员、重要物资的运输保障工作；承担公路水路突发事件处置的组织协调工作；

参与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事故、道路交通事故等的应急处置工作。

（9）县供电公司：负责组织、协调应急救援所需的电力保障；组织、协调

电网大面积停电事故和电网设施设备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10）县财政局：负责保障应由县财政承担的应急工作所需资金的筹措与拨

付。

（11）县气象局：负责为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提供气象服务保障。

（12）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内乡分局：负责指导协调次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

应急、预警工作；负责辐射环境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应急监测。

（13）县人武部：组织、协调、指挥所属民兵预备役、驻内部队官兵实施非

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救援，会同相关部门做好现场处置和应急抢险工作。

（14）事发单位所在乡（镇）：及时向县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情况，并在第

一时间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开展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当发生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

故时，事发单位所在乡（镇）应为事故应急救援提供相关保障。

本预案中未规定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职责的其他相关单位，在应

急状态下根据县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协调指挥下，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履行相关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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